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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885][bookmark: _Toc9916][bookmark: _Toc19877][bookmark: _Toc31940]1.1编制目的
做好洪涝灾害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全面提高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和公共管理水平，使洪涝灾害处于可控状态，保证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有序、高效、科学地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6799][bookmark: _Toc6689][bookmark: _Toc7948][bookmark: _Toc15008]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第69号[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主席令第48号[2016.7]）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国家主席令第48号[2016.7]）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第86号[200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7号[2017.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101号文）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2006年1月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2届第63号[2016.11]）
◆《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桂政办发[2004]180号）
◆《防汛抗旱突发险情灾情报告管理暂行规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国汛[2006]2号）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22482-2008）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SL666-2014）
[bookmark: _Toc3280][bookmark: _Toc27130][bookmark: _Toc28483][bookmark: _Toc13875]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秀峰区范围内突发性洪涝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突发性洪涝灾害包括：江河洪水、渍涝灾害、山洪灾害引起的洪涝灾害以及由洪水、地震、恐怖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等次生衍生灾害。
[bookmark: _Toc4188][bookmark: _Toc9571][bookmark: _Toc2009][bookmark: _Toc28000]1.4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科学防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防灾减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应对洪涝灾害，努力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不断提高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和救助水平；
（2）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防汛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
（3）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防汛工作以防洪安全为首要目标，实行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原则；
（4）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汛工作按照流域或区域统一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统筹防汛抗旱工作，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洪水资源；
（5）坚持依法防灾、群众参与。坚持依法防汛抗洪，实行公众参与，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平战结合。以法规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对水的侵害，依法保护水资源，既利用水资源又保护水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bookmark: _Toc13632][bookmark: _Toc29322][bookmark: _Toc25097][bookmark: _Toc27353]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秀峰区人民政府设立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各街道办事处应设立防汛指挥机构。有关单位可根据需要设立防汛工作机构，负责本单位的防汛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24551][bookmark: _Toc26822][bookmark: _Toc15467][bookmark: _Toc30498]2.1秀峰区防汛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秀峰区的防汛工作，其办事机构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秀峰区防汛办）设在秀峰区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16312][bookmark: _Toc19607][bookmark: _Toc10457][bookmark: _Toc12200]2.1.1组成
指挥长：秀峰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指挥长：秀峰区人民政府主管防汛工作副区长、秀峰区人民武装部、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秀峰区委宣传部、秀峰区政府办、秀峰区人民武装部、桂林市公安局秀峰分局、桂林市公安局秀峰交警大队、秀峰区综合消防大队、秀峰区应急管理局、秀峰区农业农村局、秀峰区发展和改革局、秀峰区教育局、秀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秀峰区民政局、秀峰区财政局、桂林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秀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秀峰区商务投资和促进局、秀峰区卫生健康局、秀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秀峰区城市管理局、秀峰区应急抢险分队、桂林电力局秀峰供电公司、广西电信秀峰分公司、广西移动秀峰分公司、广西联通秀峰分公司、各街道办事处组成，各成员主要负责妥善安排本部门为防洪抢险应做的各项工作。
街道防洪指挥机构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任指挥长，主管防汛的副主任任副指挥长，成员由分管应急、住建等责任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
秀峰区政府各组成部门防洪指挥机构由部门第一责任人任指挥长，主管防汛的副职任副指挥长，成员由中层主要领导组成。
必要时，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可成立洪灾抢险组、警戒疏散组、后勤保障组、医疗救护、宣传报道组、善后处置组等级应急小组，人员、职责视洪灾危害大小临时指定。
[bookmark: _Toc21331][bookmark: _Toc15922][bookmark: _Toc17100][bookmark: _Toc20794]2.1.2指挥部职责
贯彻实施有关防汛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制订江河防御洪水方案；执行桂林市防指和秀峰区党委、政府的命令，及时提出防汛工作具体部署，配合做好流域防洪工作；及时掌握秀峰区汛情、灾情并组织实施抗洪抢险及抗灾减灾措施；统一审核、发布汛情、灾情信息；统一调控和调度秀峰区储洪、调洪、抗洪工程的水量，做好洪水管理工作；督促检查秀峰各街道、各部门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防汛安全检查；组织调配秀峰区防汛物资和队伍；组织灾后处置，并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bookmark: _Toc10877][bookmark: _Toc28512][bookmark: _Toc24298][bookmark: _Toc4704]2.1.3主要成员单位职责
（1）秀峰区委宣传部
①负责按照区防指要求及时组织指导广播电台、电视台对防汛抢险工作的宣传报道，跟踪报道防汛抢险和救灾活动，宣传防汛抢险、抗灾自救知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正确把握全区防汛工作的宣传导向，及时协调、指导新闻宣传单位做好防汛宣传工作。
②向公众发布雨情、汛情、灾情、旱情等信息；
③及时掌控舆情，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防止因不良舆论引发社会矛盾。
（2）秀峰区政府办
正确把握秀峰区防洪抢险组织、力量、物质等的基本情况，及时协调各部门的抗洪抢险工作。
（3）秀峰区人民武装部
负责组织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协调驻辖区部队，执行抗洪抢险和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的急、难、险、重任务。
（4）桂林市公安局秀峰分局、桂林市公安局秀峰交警大队
①负责维护防汛抢险治安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管理以及安全保卫工作，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破坏防汛设施的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洪涝、干旱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
②在紧急防汛期，协助组织撤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必要时对防汛部门确定的抢险路段、交通管制区实行交通管制和监督管理，维护陆上交通秩序，确保防汛抢险人员和救灾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
③负责向交通运输车辆发布警告及提供预警信息；负责管辖区范围内车辆发布通行的通告。
（5）秀峰区综合消防大队
负责辖区防汛抗旱综合应急救援工作。
（6）秀峰区应急管理局
①负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区防汛工作。
②协调组织运输部门，优先运送防汛抢险、防疫人员和物资、设备；为紧急抢险和撤离人员及时组织所需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
③负责编制救灾预案和组织、协调全区洪涝、干旱灾害受灾困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管理、分配和监督中央、自治区和市本级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和物资；负责灾情信息与灾害救助工作情况的收集、统计、评估、核定和发布，发生重大灾情时向相关涉灾部门通报情况；组织、指导和开展救灾捐赠工作。
④负责检查、监督、指导和协调全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全区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加强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7）秀峰区农业农村局
①负责检查、监督江河堤防各类防洪工程和行洪河道的安全运行情况，担负防洪、水利调度；编制并监督实施防汛措施以及工程防汛维修和水毁修复计划；
②及时收集、整理和报告洪涝干旱灾害中农业受灾情况，指导农业防汛救灾工作，组织、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负责指导受旱地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节水推广工作，协调做好大宗农作物种子的调剂、管理工作。
③协调指导全区水产畜牧业防汛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和报告水产畜牧业灾情及防汛救灾工作开展情况，负责灾后动物疫情的预警信息发布，并做好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
④负责防汛农业机械的调集，为灾后农业生产提供农机保障。
（8）秀峰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防汛设施建设和重点水利工程除险加固计划的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负责防汛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工作。负责救灾粮调拨和供应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灾区粮油供应。
（9）秀峰区教育局
负责组织、指导、检查、通知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防汛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防汛知识宣传。组织、监督学校做好危漏校舍加固和师生安全防范工作，及时掌握并提供学校受洪涝灾害情况。负责指导教育行政部门做好防汛灾情预警信息发布和做好灾后学校教育、教学组织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灾后校舍恢复重建工作。
（10）秀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协调抗洪抢险救灾所需紧急调用物资的调运，并负责本系统防洪救灾的协调指导。
（11）秀峰区民政局
负责辖区福利养老机构的抗洪抢险工作。
（12）秀峰区财政局
负责防汛资金的监督管理，及时筹集、安排、下达防汛基础设施、水毁工程修复、抢险加固、物资储备及防汛办公经费等，保证防汛工作的资金需要。
（13）桂林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
负责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勘查、预防及技术救灾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负责组织、指导干旱灾区开发利用地下水源；在紧急防汛期，协调解决采取紧急措施所需的取土占地问题。
（14）秀峰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①负责辖区内工业及民用房屋建筑项目的防洪安全督查和防汛抢险的组织协调工作；
②做好人防工事的防汛工作，必要时利用人防工事进行灾民安置，同时利用防空设施进行防汛救灾。
③负责辖区内市政设施及排涝管网的建设、维修和管理，对区内的排涝管网、排水沟、排涝沟等设施进行清障、维修，对辖区市政设施的防洪安全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协调；负责城市排涝工作，制定年度本系统负责的排涝设施的修建、维护、管理的计划并负责实施。
④负责辖区内的公路、交通运输设施的防洪安全，确保公路、交通运输道路的行车安全和运输畅通，督促公路(桥梁)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做好防汛工作，发布公路预警信息。
⑤负责辖区内主、次干道路、城市小绿地所属绿化的防洪安全，伐除危死树木,修剪并清理枯枝折杈等，做好本系统内的防汛救灾工作。
（14）秀峰区商务投资和促进局
负责组织协调生活必需品等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物资的储备、调运和供应工作，加强对灾区重要商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
（15）秀峰区卫生健康局
①负责洪涝灾害、干旱灾害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饮水、食品卫生安全监督工作。灾害发生后，及时向区防指提供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组织医疗卫生人员赶赴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加强灾区饮用水卫生监督，预防和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②负责防汛救灾志愿者的组织，参与灾区救灾和伤员救治工作，参与国内外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发放和管理。
（16）秀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协助宣传部做好防汛抢险工作的宣传报道，必要时利用文化体育场馆，做好因洪涝灾害转移人员的安置工作。负责辖区内旅游行业防汛工作，及时向旅行社、饭店、旅游景区（点）发布洪涝灾害预警信息；监督指导辖区各相关旅游单位做好宣传、检查、加固和关闭旅游景区（点）等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游客和旅游单位人员安全。
（17）秀峰区城市管理局
会同秀峰区农业农村局、秀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秀峰、丽君、甲山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对河道、排涝沟周边的脏、乱、差现象进行整治。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河道、排涝沟清障工作，确保行洪安全。
（18）秀峰区应急抢险分队
①负责组织实施抗洪抢险救灾及水上搜寻救助，参加重要工程和重大险情的抢险工作。
②协助公安部门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
③协助区人民政府及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19）其他部门
秀峰区人民政府其他组成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全力做好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7366][bookmark: _Toc31179][bookmark: _Toc30113][bookmark: _Toc17124]2.1.4秀峰区防汛办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桂林市防指的决定、调度、命令以及秀峰区党委、秀峰区人民政府的指示；负责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日常工作，督促检查防汛措施的落实；组织制订秀峰区内主要江河防洪预案、重要水利工程洪水调度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协调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实施防汛责任制，参与组织抗洪抢险工程并进行业务技术指导；负责防汛通讯及调度现代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防汛物资计划储备和使用管理工作，提出防汛经费的分配使用计划并监督实施；及时准确掌握汛情、灾情和水利工程的运行状况，必要时发布雨水情信息、水情预报和汛情公报；提出秀峰区防汛部署和决策建议，供秀峰区人民政府和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决策；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防汛重大事故。
[bookmark: _Toc13693][bookmark: _Toc21827][bookmark: _Toc16398][bookmark: _Toc9426]2.1.5各街道办事处防汛指挥机构职责
各街道办事处设立防汛指挥机构，在桂林市防汛指挥机构和秀峰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和指挥本地区的防汛工作。
[bookmark: _Toc20325][bookmark: _Toc23124][bookmark: _Toc7326][bookmark: _Toc9351]2.1.6其他防汛指挥机构职责
在汛期，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要成立相应的专业防汛抗灾组织，负责本单位的防汛抗灾工作；有防汛任务的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成立防汛工作机构。其他企事业单位针对重大洪灾突发事件，可以组建临时指挥机构，具体负责应急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21807][bookmark: _Toc29997][bookmark: _Toc1360][bookmark: _Toc11580]3.洪涝灾害危害和分级
[bookmark: _Toc19286][bookmark: _Toc22726]3.1洪涝灾害危害
秀峰区位于桂林市区的中西部，行政区划为秀峰、丽君、甲山三个街道办事处，2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7个村委会，37个自然村，行政区域面积43平方公里，全区常住人口约为16.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为1.5万人。流经辖区的河流有漓江、桃花江及南溪河。
[bookmark: _Toc6190][bookmark: _Toc2620]3.1.1区域内的地形地貌
秀峰区的地形地貌,大致而言,是以北面的西二环往南延伸至万福路附近桂林国家森林公园,处于漓江河谷盆地的右侧,属山地丘陵地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辖区南北方向长约16Km，东西方向宽约3Km，秀峰区总面积49Km2。
辖区地质结构南面主要由下泥盆纪的莲花山系及四排面岩组成，所形成的土壤（紫色土）多带母质颜色和碎砾，北面及漓江两岸多为丘陵起伏坡地，属第四纪红土，所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棕红，西北和东南面，为峰林起伏的石灰岩，属典型的岩溶地貌，由上泥盆纪融成灰岩组成。整个秀峰区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雨补给，其次由地表水补给，地下水可分碳酸盐岩溶水，基岩裂隙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水。
[bookmark: _Toc31833][bookmark: _Toc8266]3.1.2经济社会情况
3.1.2.1行政区划及人口
秀峰区下辖秀峰、丽君、甲山三个街道办事处，共七个行政村、十七个社区，总人口约13万人。
	秀峰区行政区划

	秀峰街道
	辖7个社区居委会
乐群、解东、东华、解西、中心广场、百梓、榕湖

	丽君街道
	辖8个社区居委会
甲山、桃花、骝马山、丽君、中隐、丽狮、九岗岭、蓖子园

	甲山街道
	辖2个社区居委会；7个村委会
长海、红头岭；矮山、新立、桥头、甲山、唐家、东莲、官桥



3.1.2.2经济情况
2018年，秀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19.88亿元，全年组织财政收入11.25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0.5:11.2:88.3；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同比增长2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2.29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15亿美元，区外境内到位资金19.1亿元，完成外贸进出口5.1亿元。
2019年，秀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0%；三次产业结构比0.6:13.7:85.7，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4%。财政收入10.13亿元，下降10.0%。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68.12亿元，增长10.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37828元，增长6.6%。
[bookmark: _Toc195]3.1.3历史洪灾灾害损失及成因
3.1.3.1历史洪灾
桂林洪涝灾害频繁，平均每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洪水，平均每7年就有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漓江桂林水文站达到水位147米的洪灾年份有1949、1952、1974、1992、1994、1998、2002、2004、2007、2009、2017、2019年。其中最严重的1998年6月洪灾，最高洪水水位高达148.44米，流量达到5890立方米/秒，比正常水位高6米。沿江两岸一片汪洋，滔滔洪水淹没市区繁华地段，淹没市区25平方公里，历时7天，致使市区交通几乎全部中断。
秀峰区的洪灾灾害类型主要为暴雨型洪水灾害和局部塌方。
[bookmark: _Toc6633]3.1.3.2洪水成因
秀峰区洪水主要来自漓江、桃花江及南溪河。
流经秀峰区的河流主要有三条,一条是漓江，一条是桃花江，另一条是南溪河。三河流均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其中桃花江属漓江的一级支流。
（1）漓江。属西江一级支流，桂江的上中游河段。发源于兴安县猫儿山（海拔高2140m），由灵川县的甘尾洲进入桂林市区。经市区由北向南流过秀峰区，在秀峰区境内由伏坡山至漓江大剧院全长约2Km，漓江经草坪乡冠岩处出境到阳朔县。多年平均过境流量为120m3/s，平均枯水流量11.9120m3/s，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7.8亿m3。河面宽160m～290m，河床比降5.09/10000，流域集雨面积100Km2。常年洪水位在144.0m～146.9m之间，警戒水位146m，水位达146.5m，则受淹严重。
[image: ]
桂林漓江1950～2012年最高水位变化曲线（黄海面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漓江最高水位为1998年的148.44m，其次是1952年的148.17m，年最高水位变化有22年的周期，20世纪水位大起大落明显，21世纪以来水位变化平缓，这与上游水库泄洪管理更加科学化有很大的关系。
2003年以来，桂林市斥巨资，在漓江的上游兴建思安江、小溶江、斧子口、川江四座大中型水库，使桂林这座国际旅游名城的防洪能力大为提高，可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桂林市区地处漓江中游，其上游和发源地猫儿山是广西三大暴雨区域之一，年平均降雨量达2400mm，且暴雨集中、强度大，汇流迅速，洪水来势猛、突发性强。由于这四座水库的建成，加上原有青狮潭水库（大型水库），桂林市的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2）桃花江，是漓江的支流，源于灵川县恩磨山及维罗岭，途经分界山，出马公岭，流经临桂、灵川后在市区中部的榕湖、象鼻山、雉山麓处注入漓江，总集雨面积约320Km2，在秀峰区境内全长约18Km，地面标高在148.0～151.0m之间，河宽一般在50～60m之间，河床深5～6m，河床坡降五仙坝至飞鸾桥为0.5‰，飞鸾桥至南门桥为0.4‰。洪水水面比降为0.22～0.33‰。
由于桃花江上游的暴雨及漓江水位上涨，可使漓江洪水对桃花江进行倒灌，造成桃花江排水不畅；再加上桃花江上游无防洪控制性工程，辖区桃花江沿岸地势较低，防洪工程还不完善，辖区总体防洪能力未达20年一遇洪水标准。历年来当桂林水文站水位达到145.7m（85黄海基准）辖区即开始受淹，水位达147.2m（85黄海基准）以上时辖区洪灾严重。秀峰区又处在桃花江下游，洪水时易受淹没。
（3）南溪河源自临桂镇东面的石灰岩山麓的泉水，在蚕种场附近由东向西流过湘桂铁路涵洞，基本沿湘桂铁路向北，经路口村转向东继续在铁路旁流淌，至琴潭村，小河床已基本渠内化，经齿轮厂、官桥村、黑山植物园，由北向南穿过湘桂铁路，由西向东过南溪桥，经南溪山，在斗鸡容山北麓汇入漓江。南溪河在秀峰区境内长度约5Km，但由于地势平坦，受漓江倒灌影响等，南溪河在秀峰区境内易发生洪灾和内涝。
3.1.3.3内涝成因
形成内涝的主要因为辖区排水管网不配套，排水不畅，当桂林市区6小时降雨量超过50mm或24h降雨量大于100mm时，辖区有6条街道、7个村委会中的17个自然村易出现内涝，受灾人口可达7300人左右。
3.1.3.4主要防洪区
（1）漓江：滨江路
（2）桃花江：胜利桥上游沿河两岸、桃花江社区、甲山街道办的矮山塘村委、新立村委、桥头村委、甲山村委。
（3）南溪河：官桥村委、唐家村委。
3.1.3.5主要内涝区
（1）信义路北路，甲山路、甲山铁路下穿隧道、西山路、西山路立交桥段、九岗岭小区、篦子园小区。
（2）东安路尊神庙段。
（3）莫家街、五里圩、官桥村、路口村、敦睦村、航运管理处。
（4）中隐路、巾山路桂北磨床厂、廉租房小区和清华园小区段。
（5）第三人民医院、通信部队路段。
[bookmark: _Toc28085]3.1.4洪涝灾害防御现状
3.1.4.1防灾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防灾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防灾知识宣传、监测、通信及预警系统、防灾预案及救灾措施搬迁避让、防灾管理等，在防御洪灾灾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群众对洪灾灾害不大重视，存在着侥幸思想；预警系统不够完善。
3.1.4.2防灾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2149]漓江经过秀峰区的距离全长约2Km，沿线的防洪工程主要是防护堤；秀峰区的防洪工程主要以桃花江为主。
（1）历史
1375年（明洪武八年）扩建城池，在桃花江距漓江最近的南门桥处开凿至象鼻山一段的城濠。该段人工河道长1200m，最大宽度30余m，最窄处为23m，成为桃花江水汇入漓江的常年河道。
[bookmark: ref_[2]_8300342]新中国建立后，沿江人民在沿江河床上筑坝拦水，在桃花江上秀峰区以上区域共有堆砌石坝28处，其中坝高在2.0m以上的是：演坡坝、庭江坝、洋江坝、水南坝、燕子坝、漫江坝、陈头坝、荃塘四坝、力头坝、唐家坝、北冲二坝、龚家坝、宋家坝、巫山坝、金家坝、狮子岩坝、马家坝、叶盒坝、篦子园坝、虹桥坝20座。
到21世纪初，桃花江秀峰区以上流域内有水库6处，其中中型水库（金陵水库）1座，小（一）型4座，小（二）型1座，总库容2428万m3，总控制面积为35.45Km2，占流域面积的12%。
桃花江排涝工程，位于庙岭乡塔山和乐和两村公所之间。桃花江上游为山区，地势陡。中、下游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河床平缓。塔山、乐和村公所河段狭窄，河道受河滩、桥梁、水坝阻塞，水流不畅。洪水来时，两岸4500亩农田及9个村庄受淹。该工程于1975年动工，1980年竣工。建成防洪堤8.4Km，高排渠5条4.6Km。河道截弯取直3处，兴建排洪闸11座。并建电灌站8处，装机11台，417Kw。右岸2500亩农田全部受益。该工程左岸原计划建防洪堤3.3Km，泄洪闸4座，电力排涝站4座，装机5台215Kw。需工日7.94万个，需国家投资21.68万元，因财力有限未能动工。由于右岸工程竣工，造成左岸2000亩农田受涝灾比原来未修右岸工程时还要严重，属停建而又急需复工工程。
（2）现状
桃花江秀峰区段现有的防洪工程除沿岸防护堤、榕湖泄洪闸外，无其他可言。
[bookmark: _Toc22781]3.1.5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3.1.5.1划分原则
危险区是指受洪涝灾害威胁的区域，一旦发生洪灾、内涝，将直接造成区域内人员伤亡以及房屋、设施的破坏。危险区一般处于河谷、沟口、河滩、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下。安全区是指不受洪水、内涝、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可安全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安全区是危险区人员的避灾场所。安全区一般选在地势较高，平坦或坡度平缓的地方，避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
3.1.5.2防控重点区域
根据洪涝灾害可能发生的程度和范围，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应确定洪涝灾害风险区及其风险等级，标示洪涝灾害危险区、安全区。收集、整理危险区经济社会资料，填写洪涝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bookmark: _Toc24248][bookmark: _Toc14169]3.2洪涝灾害分级
按照灾害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洪涝灾害从轻到重依次分为4级：一般（IV级）、较大（III级）、重大（II级）和特大（I级）。
（1）一般洪涝灾害：沿河乡村区域发生一般洪水；一般小型水库发生垮坝或出现对下游安全造成直接影响的重大险情；洪水造成二级公路通行中断，24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2）较大洪涝灾害：沿河一般城镇区域发生较大洪水；重要小型水库发生垮坝或出现对下游安全造成直接影响的重大险情；洪水造成一级公路通行中断，24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3）重大洪涝灾害：沿河城镇区域发生大洪水；一般中型水库发生垮坝，或中型水库出现对下游安全造成直接影响的重大险情；洪水造成国家高速公路网通行中断，24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4）特大洪涝灾害：沿河城镇区域发生特大洪水；重要中型水库发生垮坝；洪水造成国家高速公路网通行中断，48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bookmark: _Toc7421][bookmark: _Toc25646][bookmark: _Toc8555][bookmark: _Toc22008]4.预防和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30938][bookmark: _Toc5254][bookmark: _Toc16706][bookmark: _Toc26519]4.1预防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9298][bookmark: _Toc5987][bookmark: _Toc3820][bookmark: _Toc23152]4.1.1气象信息
（1）气象部门应加强对当地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并将结果及时报送有关防汛指挥机构。
（2）气象部门应加强对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会商和预报，尽可能延长预见期，对重大气象灾害作出评估，及时报秀峰区人民政府及秀峰区防汛指挥部。
（3）当预报即将发生强降雨时，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应提早预防，通知有关区域做好相关准备。
[bookmark: _Toc31287][bookmark: _Toc12144][bookmark: _Toc6670][bookmark: _Toc22733]4.1.2工程信息
秀峰区防汛办应建立与上游水库管理单位的信息共享机制，当上游水库出现险情或超过预警水位时，使水库管理单位可立即通报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要求：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时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可在险情发生后1小时内得到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9120][bookmark: _Toc18058][bookmark: _Toc25984][bookmark: _Toc26660]4.1.3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设施等方面损失。
（2）洪涝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应及时向防汛指挥机构报告洪涝受灾情况，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收集动态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及时向秀峰区人民政府和桂林市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对重特大灾情，应急管理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2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到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并对实时灾情进行核实后及时报告详细灾情，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3）各街道办事处应按照《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上报洪涝灾情。
[bookmark: _Toc30745][bookmark: _Toc6076]4.1.4预警等级
（1）三级（黄色）预警：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暴雨影响。漓江洪水位144m、上游水库发生管涌、严重渗水时。
（2）二级（橙色）预警：3小时内可能或者已受暴雨影响，降雨量50mm以上；漓江洪水位145m、上游水库发生开裂、漫坝时。
（3）一级（红色）预警：3小时内可能或者已受暴雨影响，降雨量100mm以上；漓江洪水位146m、上游水库发生垮坝时。
[bookmark: _Toc32702][bookmark: _Toc26870][bookmark: _Toc1981][bookmark: _Toc8022]4.2预防预警行动
[bookmark: _Toc31348][bookmark: _Toc5744][bookmark: _Toc6888][bookmark: _Toc29721]4.2.1预防预警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洪涝灾害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指挥机构，落实防汛责任人、防汛抢险队伍和洪灾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专业机动抢险队的建设。
（3）工程准备。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任务，对存在病险的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实行应急除险加固，跨汛期施工的水利工程和病险工程要落实安全度汛方案。
（4）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防洪预案、防洪工程调度规程和山区防御山洪灾害预案。研究制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主动应对大洪水。要同时制订工程抢险方案，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批。
（5）防汛检查。实行以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查通信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发现薄弱环节要明确责任、限时整改。
[bookmark: _Toc9539][bookmark: _Toc19082][bookmark: _Toc28359][bookmark: _Toc21985]4.2.2江河洪水预警行动
当漓江、桃花江、南溪河发生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由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或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授权街道防汛指挥机构向社会公布有关汛情、灾情以及抢险情况等；发生超标准洪水时，秀峰区防汛指挥部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bookmark: _Toc27242][bookmark: _Toc19273][bookmark: _Toc12909][bookmark: _Toc4578]4.2.3渍涝灾害预警行动
桃花江、南溪河甲山街道部分村屯为渍涝易发地区。甲山街道防汛指挥机构应根据降雨情况和水情预报，做好排涝的有关准备工作。必要时，及时通知低洼地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及时转移人员和财产。
[bookmark: _Toc30720][bookmark: _Toc14841][bookmark: _Toc23538][bookmark: _Toc7100]4.2.4山洪灾害预警行动
（1）凡可能遭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地方，应根据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应急管理、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提高预报水平，及时发布预报警报。
（2）凡有山洪灾害的地方，应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所在地街道并联合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编制区域山洪灾害专项防御预案，划分并确定区域内易发山洪灾害的地点及范围，制订预警、人员和财产安全转移方案，明确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责。
（3）山洪灾害易发区应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落实观测措施，降雨期间加密观测、加强巡逻。街道、村、组和相关单位都要落实信号发送员和信号发送方式，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报警信号，实现快速转移，并报告街道或乡镇防汛指挥机构，以便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bookmark: _Toc31919][bookmark: _Toc11082]4.2.5社会防控行动
（1）黄色预警
①进入洪涝戒备状态，群众应当关注暴雨及相关预警信息最新动态；
②防御暴雨可能造成的局部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
③桃花江上各码头、游江活动等应停止运营。
（2）橙色预警
①进入洪涝防御状态，依规启动防洪排涝应急响应，单位和个人（除应急、特种作业部门以外）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
②地下商城、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实验室等地下设施管理单位或者业主以及低洼、易受水浸地区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失。
（3）红色预警
①进入紧急洪涝防御状态，依规实施防洪排涝应急抢险救灾；
②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校方安排，校方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③临时避险场所开放，危险地带人员撤离；
④除必需在岗的工作人员外，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工作人员以及因天气原因滞留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险措施。
[bookmark: _Toc31035][bookmark: _Toc17540][bookmark: _Toc3917][bookmark: _Toc23739]4.3预警支持
（1）防汛指挥机构应根据需要，编制和修订江河防御洪水方案，主动应对江河洪水。
（2）防汛指挥机构应根据新的情况，修订和完善洪水调度方案。
（3）江河和城镇的防御洪水方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报批和备案。
（4）经审批的防洪预案和调度方案，均具有权威性和法规效力，必须坚决执行。
[bookmark: _Toc8295][bookmark: _Toc22437][bookmark: _Toc5312][bookmark: _Toc3738]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7335][bookmark: _Toc10373][bookmark: _Toc15333][bookmark: _Toc27158]5.1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测
（1）按洪涝灾害严重程度和紧急程度，应急响应行动从高到低依次分为I级、II级、III级、IV级。
（2）进入汛期，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程序。
（3）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负责秀峰区防洪工程的防洪调度；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4）洪涝灾害发生后，由各街道办事处和防汛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抗洪抢险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5）洪涝灾害发生后，由街道办事处防汛指挥机构向秀峰区人民政府。造成较多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可越级上报，任何个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险情时，必须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6）对跨街道发生或可能影响邻近行政区域的洪涝灾害，在报告街道办事处和秀峰防汛指挥部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指挥机构通报情况。
（7）因洪涝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灾害，街道防汛指挥机构应立即报告秀峰区人民政府，由街道办事处组织处置，并及时向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bookmark: _Toc4668][bookmark: _Toc4555][bookmark: _Toc11517][bookmark: _Toc14564]5.2 I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086][bookmark: _Toc17606][bookmark: _Toc19224][bookmark: _Toc29153]5.2.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I级响应：
（1）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2）多条主要江河同时发生大洪水；
（3）街道发生特大洪水或三个街道同时发生大洪水；
（4）风力10级以上的强热带风暴正面袭击秀峰区，或强热带风暴影响并发生大洪水。
[bookmark: _Toc21738][bookmark: _Toc21006][bookmark: _Toc29444][bookmark: _Toc2491]5.2.2 I级响应行动
5.2.2.1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的响应
（1）宣布相关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
（2）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指挥长主持召开有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成员、秀峰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救灾协调会，作出防汛应急工作部署,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桂林市防指。
（3）视情况组成前线指挥部，现场组织指挥防汛抢险工作。
（4）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在秀峰区防汛指挥中心指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并在2小时内派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加强技术指导。
（5）增加值班人员，加强值班，密切监视汛情的发展变化，根据需要随时在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滚动发布汛情，报道汛情及抗洪抢险情况；做好紧急调配防汛抢险物资工作。
5.2.2.2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的响应
秀峰区气象局加强对天气的预测预报，必要时实行每小时一次滚动预报。
秀峰区住建局派出工作组到一线协助做好防洪工程的安全度汛和应急抢险等工作。
秀峰区财政局及时安排抢险救灾资金。
秀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协县做好防汛物资运输保障工作。
秀峰区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抢险救灾。
秀峰区应民政局及时组织救助灾民。
秀峰区卫生健康局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以及卫生防疫工作。
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其它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5.2.2.3相关街道防汛指挥机构的响应
先期启动本级洪涝灾害应急预案，组织本地区的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职权。由街道防汛指挥机构指挥长主持救灾协调会，动员部署防汛工作；有关责任人上岗到位，靠前指挥；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区群众，强化巡库查险和堤坝防守，及时控制险情；增加值班人员，加强值班，密切关注汛情发展变化。
密切保持与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的沟通，及时上报信息和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27996][bookmark: _Toc27676][bookmark: _Toc15457][bookmark: _Toc6186]5.3 II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641][bookmark: _Toc9015][bookmark: _Toc13631][bookmark: _Toc14799]5.3.1启动条件
（1）某条主要江河发生大洪水或数条主要江河同时发生较大洪水；
（2）街道发生大洪水或三个街道同时发生较大洪水；
（3）风力8级以上的强热带风暴正面袭击秀峰区，或受强热带风暴影响并发生较大洪水。
[bookmark: _Toc5753][bookmark: _Toc32451][bookmark: _Toc7460][bookmark: _Toc10786]5.3.2 II级响应行动
5.3.2.1秀峰区防汛指挥部
（1）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指挥长主持召开有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参加的救灾协调会，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加强防汛工作的指导，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桂林市防指。
（2）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在秀峰区防汛抗旱指挥中心指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加强值班力量，密切监视汛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按照权限做好水利、防洪工程调度。
（3）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在2小时内派出工作组赴一线指导防汛工作。
（4）根据需要在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汛情通报。
5.3.2.2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
秀峰区住建局派出专家组赴一线指导防汛工作。
秀峰区财政局及时安排抢险救灾应急资金。
秀峰区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抢险救灾。
秀峰区应民政局及时组织救助灾民。
秀峰区卫生健康局派出医疗和防疫队伍赴一线协助开展防病治病工作。
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其它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5.3.2.3相关街道防汛指挥机构
先期启动本级洪涝灾害应急预案，组织本地区的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职权。指挥长主持救灾协调会，具体安排防汛工作；有关责任人上岗到位，靠前指挥；按照权限调度防洪工程；根据预案组织加强防守巡查，及时控制险情；增加值班人员，加强值班，密切关注汛情的发展变化。密切与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的联系，及时上报灾害信息和抢险救灾情况。
[bookmark: _Toc11481][bookmark: _Toc1494][bookmark: _Toc27200][bookmark: _Toc1811]5.4 Ⅲ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0078][bookmark: _Toc22117][bookmark: _Toc27188][bookmark: _Toc20753]5.4.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Ⅲ级响应：
（1）数条主要江河同时发生一般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某条主要江河发生较大洪水；
（2）街道发生较大洪水或三个街道同时发生一般洪水；
（3）热带风暴正面袭击秀峰区或强热带风暴严重影响秀峰区并发生较大洪水。
[bookmark: _Toc841][bookmark: _Toc8941][bookmark: _Toc28393][bookmark: _Toc13518]5.4.2 Ⅲ级响应行动
（1）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召开有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有关成员参加的救灾协调会，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密切监视汛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加强防汛工作的指导，按照权限调度防洪工程，同时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秀峰区人民政府和桂林市防指。秀峰区防汛办在2小时内派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导防汛工作，根据需要在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发布汛情通报。秀峰区财政局及时安排抢险救灾应急资金，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2）相关街道防汛指挥机构按照本级应急预案和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要求做好处置工作。由防汛指挥机构指挥长主持救灾协调会，具体安排防汛工作；有关责任人上岗到位，靠前指挥；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根据预案组织防汛抢险，并将防汛工作情况上报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街道民政部门及时救助灾民，卫生部门组织医疗队赴一线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其它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8074][bookmark: _Toc29786][bookmark: _Toc28974][bookmark: _Toc17332]5.5 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886][bookmark: _Toc29262][bookmark: _Toc25215][bookmark: _Toc4042]5.5.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Ⅳ级响应：
（1）某条主要江河发生一般洪水，或某条主要江河发生低于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
（2）某个城镇发生一般洪水；
（3）热带风暴严重影响秀峰区并发生较大洪水。
[bookmark: _Toc23960][bookmark: _Toc8231][bookmark: _Toc7404][bookmark: _Toc13697]5.5.2 Ⅳ级响应行动
（1）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召开有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救灾协调会，作出相应工作安排，加强对汛情的监视，做好汛情预测预报，加强对防汛工作的指导，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秀峰区人民政府和桂林市防指，并通报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秀峰区防汛办在2小时内派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导防汛工作。
（2）相关街道防汛指挥机构按照本级洪涝灾害应急预案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的要求做好处置工作。由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主持救灾协调会，具体安排防汛工作；按照权限调度防洪工程；按照预案采取相应防守措施，并将防汛工作情况上报秀峰区防汛指挥部。
[bookmark: _Toc23416][bookmark: _Toc7247][bookmark: _Toc21815][bookmark: _Toc6827]5.6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6402][bookmark: _Toc16845][bookmark: _Toc1544][bookmark: _Toc2642]5.6.1江河洪水
（1）当江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应按照批准的防洪预案和防汛责任制的要求，组织专业和群众防汛队伍巡查，严密布防。
（2）当江河洪水继续上涨，危及重点保护对象时，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承担防汛任务的部门、单位，应根据江河水情和洪水预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适时调度运用防洪工程，协商上游水库调节拦洪错峰，开启节制闸泄洪，启动泵站抢排，清除河道阻水障碍物、临时抢护加高堤防增加河道泄洪能力等。
（3）在紧急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宣布本地区进入紧急防汛期，并行使相关职权，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特殊措施，保障抗洪抢险的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4881][bookmark: _Toc9308][bookmark: _Toc10354][bookmark: _Toc20830]5.6.2渍涝灾害
（1）当出现渍涝灾害时，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和移动排涝设备，开展自排和抽排，尽快排出涝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在江河防汛形势紧张时，要正确处理排涝与防洪的关系，避免因排涝而增加防汛的压力。
[bookmark: _Toc16139][bookmark: _Toc29616][bookmark: _Toc26439][bookmark: _Toc18374]5.6.3山洪灾害
（1）山洪灾害应急处置由当地防汛指挥机构负责，自然资源、气象、应急管理、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应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2）当山洪灾害易发区预报降雨量达到临界雨量，或雨量观测点降雨量达到一定数量、观测山体发生变形有滑动趋势时，由当地防汛指挥机构或自然资源部门及时发出警报。当地人民政府应对是否紧急转移群众作出决策，如需转移，应立即通知相关村、组按预案组织人员和财产安全撤离。
（3）转移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人员后其它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和警戒区人员，防止出现道路堵塞和意外事件的发生。
（4）当发生山洪灾害时，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应组织住建、自然资源、民政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加强观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山洪灾害造成更大损失。
（5）发生山洪灾害后，若导致人员伤亡，应立即组织人员或抢险突击队紧急抢救，必要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请求救援。
[bookmark: _Toc13813][bookmark: _Toc31404][bookmark: _Toc3994][bookmark: _Toc10775]5.6.4水闸垮塌、上游水库溃坝
（1）当出现水闸垮塌、上游水库溃坝前期征兆时，防汛责任单位要迅速调集人力、物力全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并及时向可能受威胁区域发出警报。
（2）水闸垮塌、上游水库溃坝的应急处理，由当地防汛指挥机构负责，首先应迅速组织受影响群众转移，并视情况组织抢筑二道防线，控制洪水影响范围，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
[bookmark: _Toc410][bookmark: _Toc17602][bookmark: _Toc17132][bookmark: _Toc4457]5.6.5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
由强降雨、山洪灾害引发的地质灾害，按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处置。
[bookmark: _Toc9325][bookmark: _Toc30477][bookmark: _Toc5598][bookmark: _Toc12492]5.7信息报送和处理
（1）汛情、险情、灾情、气象等防汛信息实行逐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
（2）防汛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翔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3）一般性汛情、险情、灾情，按分管权限，分别报送本级防汛指挥机构办公室负责处理，由本级防汛指挥机构办公室向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办公室报告；对重大险情、灾情，经本级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审批后，可越级上报，但必须同时抄报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
（4）凡经本级或上级防汛指挥机构采用和发布的洪涝灾害、工程抢险等方面的信息，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应立即调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5）秀峰区防汛办接到特别重大、重大的汛情、险情、灾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秀峰区人民政府、桂林市防指，并及时续报。
[bookmark: _Toc27941][bookmark: _Toc13280][bookmark: _Toc14206][bookmark: _Toc1564]5.8抢险救援
（1）洪涝灾害和工程重大险情的处置，应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由相应的防汛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各单位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2）出现洪涝灾害或防洪工程发生重大险情后，事发地和防汛指挥机构应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启动本级的应急预案，采取紧急处置措施，迅速组织开展现场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
（3）根据险情和事发地防汛指挥机构的请求，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提供抢险物资、人员和技术支援，必要时按程序协调部队参与抢险救援。
[bookmark: _Toc5534][bookmark: _Toc30127][bookmark: _Toc22487][bookmark: _Toc30722]5.9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1）各级人民政府应高度重视应急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等，以备随时使用。
（2）抢救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防汛指挥机构视情况作出决定。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参加一线抗洪抢险的人员，必须穿救生衣。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进应行消毒、去污处理。
（3）出现洪涝灾害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及时做好群众的救援、转移和疏散工作。
（4）事发地人民政府应按照上级领导机构的指令，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
（5）对转移的群众，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提供紧急避难场所，妥善安置灾区群众，保证基本生活。
[bookmark: _Toc15129][bookmark: _Toc12686][bookmark: _Toc5072][bookmark: _Toc20410]5.10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1）出现洪涝灾害后，事发地防汛指挥机构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2）必要时可通过当地人民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bookmark: _Toc19006][bookmark: _Toc2283][bookmark: _Toc11269][bookmark: _Toc28806]5.11新闻发布
汛情、灾情及防汛抢险动态等，由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统一审核和发布。
[bookmark: _Toc28239][bookmark: _Toc30711][bookmark: _Toc23670][bookmark: _Toc5883]5.12应急结束
（1）当洪水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或险情基本消除时，防汛指挥机构可视汛情宣布解除相应的应急响应。
（2）依照有关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3）应急响应工作结束后，防汛指挥机构应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恢复当地的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bookmark: _Toc4055][bookmark: _Toc11190][bookmark: _Toc12655][bookmark: _Toc1937]6.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4988][bookmark: _Toc11723][bookmark: _Toc15656][bookmark: _Toc23660]6.1通信与信息保障
（1）任何通信运营部门都有依法保障防汛信息畅通的责任。
（2）防汛指挥机构应按照以公用通信网为主的原则，合理组建防汛专用通信网络。水库管理单位必须配备通信设施。
（3）发生洪涝灾害后，通信部门应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必要时，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防汛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4）在紧急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公共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以及手机短信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bookmark: _Toc10232][bookmark: _Toc16192][bookmark: _Toc11358][bookmark: _Toc29467]6.2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bookmark: _Toc19422][bookmark: _Toc5273][bookmark: _Toc6860][bookmark: _Toc8953]6.2.1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1）对历史上和重点危险工程项目、危险地段或易出险的水利工程设施，应提前编制工程针对性应急抢险预案；当发生新的险情后，应派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研究除险方案，并由防汛行政首长或工程防汛安全责任人负责组织实施。
（2）防汛指挥机构和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他单位，储备的常规防汛抢险物资和救生器材，应能满足抢险急需。
[bookmark: _Toc29939][bookmark: _Toc7693][bookmark: _Toc31012][bookmark: _Toc21599]6.2.2应急队伍保障
（1）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是抗洪抢险的重要力量。
（2）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部队抢险队伍和地方专业抢险队伍。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部门抢险队伍主要完成急、难、险、重的抢险任务，地方专业抢险队伍除全力参加抢险外，还担负技术指导任务。
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组建秀峰区防汛机动抢险队，作为秀峰区级抢险队伍。街道根据情况，组建街道级防汛抢险队伍。
（3）防汛机动抢险队的调动：秀峰区防汛机动抢险队由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负责调动。需要其它防汛机动抢险队支持时，由需要调动抢险队的街道办事处向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提出调动申请，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协调调动。
（4）部队参加抢险的调动：秀峰区人民政府或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组织的抢险救灾需要部队参加的，通过秀峰区武装部提出申请，由部队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5）具体安全
抗洪抢险组由消防救援抢险组、城管应急抢险组、外部抢险救援组、外部直升机救援组、丽君街道办事处抢险组、秀峰街道办事处抢险组、甲山街道办事处抢险组等组成。
消防救援抢险组：由秀峰综合消防大队特勤中队组成，教导员李智(13878341898)负责，共20人，随时听从秀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调派。
区城管应急抢险组，由城管大队长王彪(17777350288)负责，共20人，随时听从秀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调派。
外部工程抢险救援组，由桂林市第六建筑工程安装公司担任,联系人陈斌（13387730162），必要时提供救援的挖机、吊车等大型机械工程装备和工程人员进行救援。根据汛情需要，秀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况调派。
外部直升机救援组：桂林市仁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金汇通航）,联系人万绍东(18607733143)。根据汛情需要，秀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况调派。
丽君街道办事处抢险组，由主任刘天峰(13317735551)负责，丽君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以及负责挂点联系街道（社区）的有关机关单位人员组成，负责防汛抢险辖区范围：丽君街道办事处。
秀峰街道办事处抢险组，由主任李伟(13737738383)负责，秀峰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以及负责挂点联系街道（社区）的有关机关单位人员组成，负责防汛抢险辖区范围：秀峰街道办事处。
甲山街道办事处抢险组，由主任莫宽武(13737366699)负责，甲山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以及负责挂点联系街道（社区、村）的有关机关单位人员组成，负责防汛抢险辖区范围：甲山街道办事处辖区及桃花江、南溪河沿岸村庄。
[bookmark: _Toc15334][bookmark: _Toc24701][bookmark: _Toc22280][bookmark: _Toc25150]6.2.3供电保障
供电企业主要负责抗洪抢险、抢排渍涝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
[bookmark: _Toc17612][bookmark: _Toc6892][bookmark: _Toc11302][bookmark: _Toc17162]6.2.4 交通运输保障
秀峰区工信局负责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救灾物资运输以及大洪水时用于抢险、救灾车辆、船舶的及时调配，公安部门负责保障抗洪抢险、救灾物资运输车辆无障碍通行。
[bookmark: _Toc10038][bookmark: _Toc9927][bookmark: _Toc31052][bookmark: _Toc12922]6.2.5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主要负责洪涝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巡医问诊，负责灾区防疫消毒、抢救伤员等工作。
[bookmark: _Toc17608][bookmark: _Toc8401][bookmark: _Toc5642][bookmark: _Toc31360]6.2.6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做好洪涝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时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bookmark: _Toc13784][bookmark: _Toc15429][bookmark: _Toc31688][bookmark: _Toc23042]6.2.7物资保障
6.2.7.1物资储备
（1）防汛指挥机构、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它单位应储备防汛抢险物资。
（2）秀峰区防汛办储备的防汛物资，重点支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地区防汛抢险救生物资的应急需要。
6.2.7.2物资调拨
（1）秀峰区级防汛物资的调拨：由秀峰区防汛指挥部根据需要直接调用，或街道防汛指挥机构向秀峰区防汛办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调用。
秀峰区防汛指挥部直接调用的防汛物资，由秀峰区财政负责安排专项经费补充。
（2）当储备物资不能满足抗洪抢险需要时，应及时联系紧急调运，必要时可向社会公开征集。
[bookmark: _Toc13119][bookmark: _Toc19238][bookmark: _Toc5778][bookmark: _Toc12220]6.2.8资金保障
秀峰区财政局根据洪涝灾害程度、水毁工程情况，安排资金用于防汛设施的修复补助。
[bookmark: _Toc7232][bookmark: _Toc26795][bookmark: _Toc9418][bookmark: _Toc31252]6.2.9社会动员保障
（1）在汛期，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洪涝灾害的发展，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防汛工作。
（2）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的组成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解决防汛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本系统的力量，全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30033][bookmark: _Toc17390][bookmark: _Toc11293][bookmark: _Toc7553]6.3技术保障
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建立专家库，当发生洪涝灾害时，由防汛指挥机构统一调度，派出专家组，指导防汛抗灾工作。
[bookmark: _Toc32617][bookmark: _Toc22470][bookmark: _Toc32115][bookmark: _Toc9659]6.4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27659][bookmark: _Toc31835][bookmark: _Toc1752][bookmark: _Toc18737]6.4.1培训
（1）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统一组织防汛人培训。秀峰区防汛指挥部负责秀峰街道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骨干的培训。
（2）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每年汛前应组织一次培训。
[bookmark: _Toc10920][bookmark: _Toc3741][bookmark: _Toc17041][bookmark: _Toc27757]6.4.2演练
（1）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及应急响应能力。
（2）专业抢险队伍必须根据业务特点和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每年有针对性地进行抗洪抢险演习。
（3）秀峰区防汛指挥部一般每2～3年组织举行一次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抗洪抢险演习。
[bookmark: _Toc32203][bookmark: _Toc31237][bookmark: _Toc12116][bookmark: _Toc27724]7.善后工作
洪涝灾害发生地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8121][bookmark: _Toc22738][bookmark: _Toc4602][bookmark: _Toc27938]7.1灾害救助
发生重大灾情时，灾区人民政府应负责灾害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应及时调配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排，负责受灾群众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保证灾民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卫生部门负责调配医务技术力量，抢救因灾伤病人员，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
[bookmark: _Toc16748][bookmark: _Toc7220][bookmark: _Toc23831][bookmark: _Toc7624]7.2防汛抢险物料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物料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措和常规防汛的要求，及时补充到位。
[bookmark: _Toc7163][bookmark: _Toc7552][bookmark: _Toc30299][bookmark: _Toc8556]7.3水毁工程修复
（1）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的水毁工程，应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在下次洪水到来之前，做到恢复主体功能。
（2）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农田水利以及防汛专用通信设施，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bookmark: _Toc6782][bookmark: _Toc16522][bookmark: _Toc32112][bookmark: _Toc29037]7.4灾后重建
各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bookmark: _Toc7319][bookmark: _Toc18311][bookmark: _Toc14150][bookmark: _Toc32144]7.5防汛工作评价
I、Ⅱ级响应结束后，秀峰区防汛指挥部应对本次防汛处置工作进行定性、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形成评估报告报秀峰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Toc31516][bookmark: _Toc28797][bookmark: _Toc19734][bookmark: _Toc8945]8附则
[bookmark: _Toc6480][bookmark: _Toc4322][bookmark: _Toc12348][bookmark: _Toc6497]8.1名词术语定义
（1）防御洪水方案：是有防汛抗洪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状况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制定的防御江河洪水（包括对特大洪水）、山洪灾害引发的洪涝灾害等方案的统称。
（2）一般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5～10年一遇的洪水。
（3）较大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10～20年一遇的洪水。
（4）大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20～50年一遇的洪水。
（5）特大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大于50年一遇的洪水。
（6）洪涝灾害：因降雨、溃坝等造成的洪水、渍涝灾害和由暴雨造成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7）紧急防汛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规定，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台风、灾害性强降水来临时，有关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发布汛情公告，并同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依法行使紧急处置权、调用权和决定交通管制。对不服从紧急处置和调用的，防汛指挥机构可能强制实施。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20256][bookmark: _Toc19398][bookmark: _Toc6328][bookmark: _Toc1988]8.2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秀峰区防汛办负责管理，并负责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下每5年对本预案评审一次，遇特殊情况可及时修订，由秀峰区防汛办召集有关部门、专家评审，并视情况变化作出相应修改，报秀峰区人民政府批准。各乡镇防汛指挥机构根据本预案制定相关江河、地区和重点工程的洪涝灾害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7858][bookmark: _Toc30522][bookmark: _Toc857][bookmark: _Toc2243]8.3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防汛抢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由秀峰区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对防汛抢险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对防汛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
[bookmark: _Toc30311][bookmark: _Toc17509][bookmark: _Toc11969][bookmark: _Toc813]8.4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秀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7998][bookmark: _Toc22502][bookmark: _Toc26957][bookmark: _Toc3079]8.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32583][bookmark: _Toc18281][bookmark: _Toc2772]附件：
[bookmark: _Toc23046][bookmark: _Toc9122][bookmark: _Toc10933]1、成立秀峰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文件


[bookmark: _Toc13747][bookmark: _Toc29735][bookmark: _Toc22734]2、秀峰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成员单位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23683][bookmark: _Toc16460][bookmark: _Toc25422]3、成立秀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立文件





[bookmark: _Toc1856][bookmark: _Toc14779][bookmark: _Toc26453]4、秀峰区洪涝灾害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成员电话


[bookmark: _Toc13066][bookmark: _Toc2813][bookmark: _Toc32582]5、秀峰区洪涝灾害应急物资清单


[bookmark: _Toc8447][bookmark: _Toc25658][bookmark: _Toc17001]6、秀峰区洪涝灾害应急队伍基本情况表


[bookmark: _Toc20883][bookmark: _Toc22481][bookmark: _Toc3361]7、洪涝灾害重点监管区域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8633][bookmark: _Toc3403][bookmark: _Toc27838]8、秀峰区河流、水库基本情况统计表


[bookmark: _Toc31198][bookmark: _Toc16907][bookmark: _Toc3965]9、秀峰区已发生较大以上洪涝灾害情况统计表


[bookmark: _Toc8158][bookmark: _Toc21127][bookmark: _Toc19939]10、风向玫瑰图


[bookmark: _Toc8592][bookmark: _Toc27982][bookmark: _Toc8629]11、多年平均年均气温、降雨量、日照、霜冻、大风以及极端情况表


[bookmark: _Toc19691][bookmark: _Toc4089][bookmark: _Toc26000]12、漓江、桃花江、南溪河水文站各年年平均流量、年最大最小流量、最高洪水位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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